
西
德
聯
邦
共
和
國
對
殘
障
者
的
指
獨

本
丈
品
均
由
庭
聯
邦
政
府
議
員ll
l
o
z
o
悶
。
m
g
ω
H
M
C門
聞
自
於
八
月
廿

四
月
訪
莘
時
致
圍
內
健
康
專
家
布
關
成
障
者
問
題
之
演
說

對
於
遭
受
身
體
上
，
情
緒
上
及
智
力
上
的
殘
障
者
而
昔
日
，
要
享
有
一
種
合
理
的
生
活

﹒
方
式
讀
仰賴
國
家
及
社
會
的
特
別
保
護
及
幫
助
。

在
西
德
聯
邦
共
和
國
內
，
這
種
保
護
與
幫
助
得
以
正
式
納
入
黨
法
是
由
於
照
法
條
款

規
定
這
是
個
「
社
會
主
義
問
家
」
。

依
攘
最
近
的
一
九
八
一
年
十
二
月
一
二
十
一
日
人
口

統
計
調
查
，
在
西
德
境
內
約
有
五

百
五
十
萬
聽
障
者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在
每
一
千
人
中
約
九
十
人
有
強
陣
缺
陷
，
不
管
在
先
天

上
是
屬
於
經
傲
的
，
嚴
重
的
或
非
常
嚴
重
的
。
而
在
適
用
於
此
的
評
定
系
統
下
，
上
述
聽

障
者
中
約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被
認
為
是
嚴
重
聽
障
者
，
此
系
統
是
以
一
個
依
百
分
比
來
評

鑑
各
種
身
體
上
及
心
智
上
之
攝
能
缺
陷
的
表
為
根
攘
。
譬
如

.• 

一
笠
手
上
五
指
全
無
或
一

隻
間
自
膝
蓋
以
下
喪
失
者
被
區
分
為
E
分
之
五
十
殘
廢
並
足
以
視
為
嚴
重
殘
障
者
。
十
分

之
一
以
上
的
嚴
重
費
障
男
女
被
認
為
是
百
分
之
百
無
能
力
者
。
遣
軍
人
包
括
非
常
嚴
重
的

強
障
者
，
有
的
患
有
多
種
障
礙
如
聾
及
啞
，
有
的
失
去
一
肢
或
數
肢
的
富
人
。

至
於
聽
障
的
原
因
，
我
們
知
道
，
百
分
之
三
以
上
是
天
生
的
，
四
分
之
三
是
由
疾
病

導
致
，
而
將
近
十
分
之
一
是
源
自
其
他
狀
況
如
意
外
事
件
。
按
市
包
括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
的
極
多
數
受
害
者
。

並
非
所
有
的
聽
障
男
女
都
需
要
各
種
公
眾
協
助
。
這
是
所
以
法
律
設
有
一
救
濟
金
，

金
錢
支
付
及
相
等
措
施
之
分
級
系
統
的
原
因
，
其
大
抵
針
對
指
定
需
要
。
然
而
，
金
錢
的

支
付
包
括
某
些
人
，
其
所
得
金
額
親
從
前
所
琵
捐
助
的
數
百
而
定
。

在
社
會
安
全
保
障
立
法
逐
漸
成
形
之
同
時
，
此
立
法
呈
現
了
相
當
嚴
重
的
零
吼
現
象

。
其
結
果
，
我
們
品
績
在
包
括
健
康
保
險
、
養
老
金
，
意
外
保
險
及
戰
爭
受
害
者
福
利
金

的
各
種
不
同
法
律
裡
尋
找
有
關
癌
障
者
復
健
的
條
款
，
我
們
可
輕
易
想
像
，
還
會
使
這
些

法
律
的
執
行
受
到
相
當
程
度
的
影
響
。
幾
年
來
，
國
家
已
採
取
措
施
，
在
單
一
法
令
全
書

的
架
構
下
逐
次
編
整
所
有
有
關
社
會
安
全
的
條
款
以
改
進
情
況
。
在
這
芳
面
的
第
一
個
立

法
行
動
已
經
實
現
。

重
要
的
考
慮

.. 

|
|
保
證
一
值
得
人
類
存
在
的
生
活
中
刀
式
並
創
造
了
仇

、胡
喃
自
由
發
展
的
公
平
先
決
條

件
，
特
別
針1

對
年
輕
人
。

|
|
贊
助
及
鼓
勵
此
家
庭
並
透
過
自
由
選
擇
的
職
業
活
動
使
其
能
維
持
生
計
;
及

|
|
在
其
他
事
物
上
提
供
援
助
使
其
能
自
助
以
避
免
甚
至
啡
除
其
生
活
上
的
特
別
負

戶
門V

OO 

擒
。

在
社
會
安
全
慷
款
所
包
括
的
權
利
也
包
括
復
健
的
權
利

•. 

任
何
在
身
體
上
，
心
智
上
或
情
緒
上
有
障
礙
者
或
有
遭
受
此
種
障
礙
的
危
險
者
有
權

要
求
所
需
協
助.. 

一
、
避
免
、
減
除
及
改
進
其
殲
障
狀
況
，
防
丘
其
惡
化
或
輯
和
其
影
響

;
二
、
依
照
他
或
她
的
才
能
及
技
車
保
證
其
在
社
區
內
，
特
別
是
在
工
作
生
活
上
的
職
位

可
要
求
下
列
福
利

一
、
醫
療
服
務
臀
如
牙
齒
及
醫
藥
的
治
療
，
藥
物
的
時
備
及
包
紮
材
料
，
矯
正
體
揖

及
職
業
治
療
法
，
義
肢
，
可
容
許
的
負
扭
及
肌
力
療
法
的
試
驗
，
這
也
包
括
在
醫
蹺
，
療

養
院
及
特
殊
機
構
的
種
種
服
務
之
條
款
。

二
、
職
業
上
的
服
務
譬
如
在
保
持
或
獲
得
一
工
作
的
協
助
，
找
工
作
，
工
作
經
驗
，



職
業
的
準
傲
，
職
業
上
的
適
應
、
訓
練
、
進
一
步
的
訓
練
及
再
教
育
。

三
、
為
使
其
與
社
會
融
為
一
體
而
構
思
的
服
務
，
譬
如
在
入
學
前
智
力
及
身
體
能
力

發
展
的
協
助
，
提
供
適
當
的
學
校
教
育
。
包
括
為
此
做
準
備
，
從
事
適
當
的
活
動
及
|
|

在
不
可
能
作
職
業
上
的
協
助
之
處
l
|
改
進
居
所
的
便
利
，
促
進
其
對
休
閒
活
動
的
樂
趣

及
參
與
社
交
及
文
化
生
活
。

必
讀
附
帶
在
這
三
種
主
要
服
務
的
措
施
有
如

•• 

轉
換
為
金
錢
的
支
付
，
疾
病
福
利
，

幫
助
其
維
持
生
計
及
在
路
技
從
業
者
指
導
下
的
觀
障
者
團
體
運
動
。

復
健
主
要
是
幫
助
設
們
的
殘
障
公
民
自
立
生
活
，
只
有
在
不
能
或
不
完
全
達
到
此
目

的
時
，
政
府
或
屬
於
政
府
的
公
家
協
助
機
構
才
會
提
供
復
健
措
施
基
金
及
福
利
金
。

在
此
所
談
的
原
則
是
.. 

「
彼
健
先
於
付
救
濟
金
」
'
這
是
醫
藥
復
健
之
所
以
佔
第
一

位
的
原
因
，
除
了
一
般
的
牙
齒
及
機
藥
治
療
外
，
對
於
疾
病
的
及
早
發
現
及
特
別
殘
障
小

孩
的
及
早
協
助
非
常
重
要
。

列
為
西
德
聯
邦
政
府
的
優
先
事
項

西
德
醫
療
復
健
的
負
責
機
機
主
要
是
法
定
健
康
保
隙
基
金
會
，
這
是
由
類
仙
僱
主
及

受
僱
者
所
繳
之
稅
金
所
資
助
的
。
這
個
法
定
健
康
保
險
方
案
適
用
於
約
百
分
之
九
十
的
西

德
公
民
，
不
管
是
直
接
的
有
報
酬
受
僱
者
或
間
接
的
員
工
家
屬
。
其
餘
的
人
通
常
不
是
有

私
人
保
險
就
是
根
攘
特
別
法
律
有
權
享
有
適
當
福
利
。
在
醫
療
復
健
下
可
得
的
若
干
這
種

福
利
是
由
其
他
接
構
如
法
定
養
老
蹺
，
意
外
和
戰
爭
受
害
者
協
會
所
提
供
。
這
些
大
部
分

沒
有
預
肪
疾
病
的
措
施
(
譬
如
:
於
溫
泉
治
療
地
的
治
療
課
程
)
。

為
了
發
展
對
殲
障
者
的
早
期
發
現
及
即
刻
協
助
，
在
西
德
聯
邦
共
和
國
各
地
區
已
設

立
有
若
干
社
會
小
見
科
中
心
。
這
些
一
中
心
補
充
由
自
由
執
業
醫
師
及
機
構
所
提
供
的
福
利

網
並
提
供
接
受
過
特
殊
醫
療
，
教
育
及
心
理
訓
練
的
人
員
來
作
診
斷
及
計
割
治
療
謀
目
。

在
這
方
面
的
進
一
步
改
進
之
成
果
被
列
為
聯
邦
政
府
的
主
要
優
先
事
項
。

在
西
德
，
官
方
並
沒
有

義
務
通
知
有
關
當
局
某
一
殘
障
者
存
在
之
事
宜
或
此
種
殲
障

可
能
導
致
的
威
脅
。
然
而
，
醫
療
從
業
者
有
義
務
通
知
健
康
保
險
機
構
以
加
強
復
健
措
施

的
質
行
。

對
聽
障
者
所
提
供
的
訓
練
包
括
在
托
兒
所
的
時
期
(
一
二
歲
到
六
歲
)
、
學
校
、
大
學

及
進
一
步
訓
練
的
課
程
，
自
一
九
六
0
年
代
以
來
，
為
教
育
上
的
低
能
者
所
設
的
特
殊
學

校
在
數
量
及
素
質
上
都
已
增
進
，
其
目
的
是
在
人
力
可
能
範
圍
內
給
予
其
最
多
的
教
育
。

一
種
積
極
的
影
響

最
近
，
很
多
地
方
的
學
校
嘗
試
對
聽
障
及
健
全
的
兒
童
提
供
統
一
輔
導
。
如
果
這
種

嘗
試
證
明
是
成
功
的
，
即
可
造
成
一
種
令
人
欣
喜
的
發
展
，
因
為
在
兒
童
時
期
及
青
少
年

期
的
密
切
一
起
之
感
覺
對
於
促
進
聽
障
者
與
社
會
的
結
合
有
一
種
積
極
的
影
響
。

聽
障
者
的
大
學
就
讀
犧
會
已
經
由
於
大
學
附
屬
建
築
物
的
建
築
璟
境
及
為
學
生
所
設

的
居
住
區
之
便
利
而
得
以
改
善
的
。
但
是
我
們
必
讀
承
認
，
在
這
方
面
，
我
們
仍
頌
做
相

當
的
努
力
。
當
然
這
在
設
立
新
的
學
按
建
築
物
時
會
較
容
易
，
而
改
造
現
有
建
築
物
會
有

相
當
多
的
困
難
。

我
們
以
職
能
復
健
為
我
們
社
會
安
全
工
作
的
一
項
主
要
優
先
工
作
，
在
這
方
面
我
們

越
成
功
的
話
，
我
們
就
越
少
需
要
為
了
照
顧
殲
障
者
而
提
供
政
府
的
援
助
。
同
時
，
走
入

職
業
生
活
也
往
往
帶
動
他
們
走
入
社
會
。
在
過
去
的
十
年
中
，
聽
障
者
職
能
訓
練
的
條
款

已
經
發
展
為

一
項
廣
泛
的
政
策
。

為
促
進
職
能
復
健
方
案
所
作
的
預
計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訓
練
並
使
聽
障
者
堅
強
，
使
他

們
能
在
我
們
這
個
雇
用
系
統
中
從
事
專
業
或
兼
差
的
工
作
。

與
肢
體
健
全
一
樣
，
聽
障
青
年
可
在
求
學
過
程
中
的
各
種
職
業
的
性
質
有
所
暸
解
，

並
依
按
此
等
瞭
解
而
對
其
將
來
的
職
業
作
選
擇
。
如
此
，
聽
障
青
年
可
對
其
所
選
擇
之
職

業
在
精
力
上
與
技
巧
上
的
需
求
有
一
正
確
的
評
估
。
目
前
，
在
一
般
學
校
中
正
透
過
介
紹

特
殊
輔
導
(
譬
如

•• 

介
紹
性
的
職
業
課
程
、
工
作
課
程
)
，
和
課
外
活
動
的
項
目
(
基
礎

訓
練
課
程
、
進
階
課
程
)
，
以
努
力
補
克
為
職
業
生
涯
選
擇
作
準
備
的
整
體
形
式
。

在
選
擇
正
確
職
業
的
過
程
中
的
另
一
面
，
特
別
是
對
殲
障
者
所
設
想
的
，
是
工
作
經

驗
。
在
今
日
，
還
是
在
醫
生
、
精
神
學
家
、
職
業
顧
問
及
社
會
工
作
有
技
巧
的
幫
助
下
完

成
的
。為

聽
障
者
少
年
未
來
職
業
所
作
的
訓
練
或
在
公
司
體
制
內
(
在
職
訓
練
)
，
或
於
特

殊
情
況
下
l
l
|
在
一
個
職
前
訓
練
中
心
行
之
。
在
為
年
輕
人
作
最
初
訓
練
時
，
兩
者
比
率

為
一
比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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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了
鼓
勵
履
用
者
提
供
在
職
訓
練
，
他
們
可
能
從
負
責
的
復
健
團
體
或
一
項
特
別
的

基
金
得
到
經
濟
上
的
贈
款
。

為
過
供
職
前
的
初
步
指
導
，
職
業
訓
練
中
心
已
經
成
立
，
在
這
些
中
心
取
得
的
職
業

資
格
與
在
職
訓
練
所
得
的
水
準
相
似
。
這
些
攝
構
的
目
標
在
於
對
下
列
固
體
做
特
別
訓
線

A
缺
乏
職
業
經
驗
和
因
此
而
需
要
最
初
的
輔
助
以
使
他
們
能
移
著
手
於

他
們
適
當
的
職
能
訓
練
之
殲
障
青
少
年
。

A
只
能
藉
有
專
業
技
術
的
醫
藥
，
精
神
或
教
育
人
員
的
協
助
來
完
成
他

們
職
業
訓
練
的
青
少
年
。

A
在
他
們
自
己
的
住
宅
區
沒
有
適
當
的
訓
練
設
備
可
供
其
使
用
的
殲
障

青
少
年
。

依
照
設
立
職
訓
中
心
廣
泛
工
作
網
的
計
畫
，
四
十
家
預
見
中
的
懺
構
目
前
已
經
開
始

發
展
或
將
在
不
久
的
將
來
陸
續
完
成
。
約
有
一
萬
名
年
輕
的
贊
障
者
現
在
已
有
必
要
的
訓

練
設
備
供
其
使
用
。

"因
聽
障
而
不
能
再
重
攝
舊
有
職
業
的
聽
障
成
人
受
到
一
些
措
施
的
利
益
，
這
些
措
施

是
設
計
來
提
高
他
們
的
職
業
希
望
|
|
在
特
殊
、
再
訓
練
而
且
高
潔
的
指
導
中
受
益
。

在
他
們
參
與
這
個
方
案
期
間
，
聽
障
者
和
他
們
的
家
屬
可
得
到
一
份
過
渡
時
期
的
津

貼
，
這
份
津
貼
的
多
寡
決
定
於
殘
障
者
在
聽
障
前
所
享
用
的
報
酬
之
多
寡
。
依
織
一
個
人

已
有
的
個
人
璟
墟
，
這
份
付
給
達
到
他
們
所
喪
失
的
淨
薪
資
或
淨
工
資
的
百
分
之
七
十
或

百
分
之
八
十
。

在
這
個
繼
續
訓
練
或
再
教
育
的
方
案
之
下
，
如
果
持
久
的
職
能
成
就
只
能
用
這
種
方

法
達
成
的
話
，
在
大
學
、
工
程
學
校
、
技
術
學
院
或
大
學
的
研
究
也
可
以
得
到
幫
助
。
復

健
固
體
也
負
擔
了
，
特
別
是
，
學
習
輔
助
和
工
作
服
的
費
用
;
課
程
、
考
試
和
頸
住
宿
郊

區
時
的
食
宿
費
用
;
居
家
和
學
校
間
行
程
，
社
會
安
全
捐
助
，
每
個
月
間
致
的
旅
費
及
必

獨
有
人
陪
伴
的
費
用
。

如
同
青
少
年
最
初
的
訓
練
，
成
人
的
職
能
復
健
在
職
訓
練
，
基
礎
或
在
職
業
協
助
中

心
的
職
能
訓
棘
基
礎
下
質
施
。

在
此
，
為
了
提
供
公
司
內
的
訓
練
，
雇
者
可
能
得
到
經
濟
上
的
誘
導
。

上
述
職
能
輔
助
訓
練
中
心
是
針
對
因
嚴
重
殲
障
的
街
擊
而
不
能
再
從
事
先
前
活
動
及

不
能
在
公
河
中
受
有
訓
澈
的
殲
樟
者
而
創
立
的
。
除
了
訓
練
設
備
之
外
，
這
些
中
心
還
作

輔
助
性
的
醫
療
和
心
理
服
務
，
這
些
一
服
務
是
針
對
殲
障
的
街
擊
而
發
動
的
。
同
時
也
提
供

了
充
足
的
休
閒
活
動
及
運
動
項
目
。

廣
泛
的
服
務
網
包
括
了
二
十
一
所
提
供
約
一
萬
二
千
處
再
訓
練
場
所
的
職
能
輔
助
中

心
配
合
這
個
指
定
的
計
畫
。

通
常
職
能
輔
助
中
心
及
職
能
訓
練
中
心
在
寄
膳
宿
的
學
校
的
輔
助
下
安
排
接
受
復
健

訓
練
者
的
住
所
。
後
者
通
常
由
齊
陣
者
組
織
和
福
利
會
來
操
縱
;
並
且
，
他
們
享
受
到
公

共
復
健
團
體
的
社
會
事
業
臘
梅
輔
助
。

那
些
一
沒
有
希
望
在
私
人
勞
工
市
場
受
到
雇
用
的
殘
障
男
女
，
有
在
受
保
障
的
工
廠
工

作
的
可
能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這
些
臘
梅
也
幫
助
他
們
復
健
，
因
為
他
們
以
為
殘
障
者
準
備
未

來
在
工
業
和
貿
易
方
面
的
活
動
為
目
標
，
在
適
合
的
情
況
下
提
供
工
作
訓
練
。

受
保
障
的
工
廠
必
讀
過
從
法
律
之
規
定
，
提
供
某
些
一
起
碼
的
需
要
。

依
照
他
們
的
工
作
性
質
不
同
，
工
廠
經
營
的
工
作
類
別
可
分
為.. 

L

部
分
製
造
業
與
打
包
裝
箱
者
佔
五
O
鬼
。

么
工
業
生
產
方
面
(
包
括
產
品
的
組
合
，
準
備
以
及
完
成
等
)
二
五
恕
。

在
服
務
業
，
坐
辦
企
室
的
文
書
工
作
及
其
他
佔
二
五
銘
。

受
保
障
的
工
廠
通
常
以
白
天
集
中
的
型
態
或
以
組
織
社
團
並
提
供
住
宿
用
品
的
型
態

來
經
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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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須
僱
用
嚴
重
殘
障
的
人

殲
障
者
從
事
工
作
，
其
工
作
場
所
，
額
外
的
假
期
以
及
注
意
事
項
之
通
知
必
讀
提
前

等
等
都
有
法
律
的
規
定
來
保
護
他
們
。

工
廠
如
有
空
缺
要
用
人
，
雇
主
務
必
先
要
考
慮
重
殲
障
者
是
否
可
以
按
這
個
空
缺
的

工
作
。
他
們
必
讀
衡
量
雇
用
嚴
重
殘
障
的
人
，
藉
以
充
分
利
用
並
發
展
重
我
障
，
者
的
技
術

與
能
力
。
而
且
雇
主
有
義
務
安
啡
與
維
護
他
們
的
工
作
場
所
、
工
作
用
品
設
備
、
工
作
懺

擺
設
備
，
同
時
考
慮
可
能
發
生
危
險
的
因
素
，
來
保
障
重
聽
障
者
可
以
在
工
廠
得
到
永
久



性
的
工
作
。

一
個
重
殲
障
者
每
年
有
資
格
享
受
比
一
般
人
的
或
法
定
的
假
期
多
六
天
的
假
期
。

要
解
除
重
殲
障
者
的
工
作
職
位
領
先
得
到
政
府
單
位
的
同
意
，
而
政
府
單
位
在
同
意

之
前
又
讀
先
暸
解
勞
工
交
換
，
勞
工
代
表
以
及
重
聽
障
固
體
發
言
人
等
人
之
意
願
。
這
個

決
定
的
書
面
通
知
優
先
於
口
頭
商
談
。

為
放
濟
，
聽
障
者
的
失
業
問
題
，
雇
主
在
法
律
上
有
義
務
雇
用
一
定
比
率
之
重
齊
障
者

。
不
論
私
人
或
公
共
的
雇
主
，
擁
有
十
六
個
以
上
之
工
作
場
所
者
，
至
少
要
僱
用
六
均
以

上
的
重
聽
障
，
看
。
未
能
履
行
這
個
責
任
者
，
對
其
未
履
行
責
任
之
每
一
個
場
所
，
按
月
課

以
相
當
於
一
O
O
馬
克
之
罰
金
，
而
從
罰
金
得
到
的
基
金
，
則
特
別
與
職
能
復
健
有
闕
，

聽
障
者
職
能
復
健
團
體
之
財
政
是
靠
這
基
金
資
助
的
。
這
基
金
也
可
能
用
來
資
助
雇
主
訓

跟
殲
障
者
或
贊
助
殲
障
者
生
活
的
質
質
需
要
。

把
殘
障
者
帶
入
社
會

我
現
在
要
說
明
在
西
德
有
關
協
助
癌
障
者
的
一
個
非
常
接
雜
的
問
題
，
就
是
把
聽
障

者
帶
入
社
會
。

政
府
在
這
方
面
昕
能
做
的
是
改
進
一
般
情
況
。
這
是
一
件
一
次
又
一
次
重
覆
的
工
作

。
它
包
括
了
事
務
，
像
改
進
大
眾
運
輸
使
用
方
面
的
流
動
性
，
為
聽
障
組
織
而
設
的
特
殊

服
務
的
接
作
，
以
及
特
別
是
管
制
交
通
的
法
律
綠
款
的
頒
仿
。

同
樣
地
，
為
聽
障
男
女
改
善
住
宅
狀
況
也
佔
有
很
大
的
重
要
性
。
在
這
方
面
，
我
們

正
渴
力
藉
著
特
殊
房
屋
標
準
和
配
合
這
種
人
的
需
要
來
增
加
適
合
聽
障
者
居
住
之
場
所
的

供
給
，
這
是
在
房
屋
津
貼
的
計
算
上
某
種
優
待
的
成
果
。

同
於
這
一
點
，
我
們
可
研
究
為
特
別
嚴
重
的
嘴
里
創
設
特
殊
之
居
住
璟
買
畸

設
備
，
而
非
將
之
啡
除
門
外
。
在
這
方
面
已
經
採
取
了
第
一
個
步
驟
。

有
關
我
們
社
會
中
殲
障
者
和
肢
體
健
全
者
之
間
的
合
作
關
係
還
要
藉
著
援
供
資
料
及

成
就
多
層
效
果
來
從
事
很
多
努
力
。
在
這
方
面
，
於
一
九
八
一
年
的
國
際
踐
障
年
在
德
國

展
開
的
各
種
不
同
活
動
就
一
一
指
出
了
許
多
鬱
積
已
久
之
需
求
的
存
在
情
況
。

一
項
問
卷
調
查
在
今
年
年
初
舉
辦
，
指
出
一
般
大
眾
對
問
題
的
程
度
只
有
一
些
模
糊

不
清
的
概
念
，
對
於
不
同
典
型
的
趨
障
和
聽
障
男
女
所
聞
臨
問
題
的
程
度
只
有
一
點
點
認

識
。
並
且
，
結
果
顯
示
健
全
的
人
比
較
起
來
很
少
和
聽
障
者
有
接
觸
。

使
其
走
向
自
助

一
九
八
一
年
底
這
種
調
查
再
度
舉
行
，
指
出
對
聽
障
的
存
在
有
較
明
顯
的
重
觀
，
並

指
出
和
聽
障
者
有
較
多
的
接
觸
，
但
並
不
能
確
定
任
何
態
度
上
的
重
大
改
變
。
然
而
，
我

們
希
望
現
在
所
產
生
對
問
題
較
明
顯
的
認
識
，
在
中
期
或
較
長
期
的
時
間
內
，
將
會
在
希

望
的
方
向
上
有
長
足
的
進
步
伴
隨
而
來
。

做
為
為
殲
障
者
謀
福
利
的
德
意
志
聯
邦
政
府
委
員
，
我
認
為
保
持
這
個
理
想
在
國
際

殲
障
年
中
持
總
散
佈
是
我
的
任
務
。

藉
著
指
定
一
個
委
員
來
照
顧
聽
障
者
的
利
益
，
我
們
的
聯
邦
政
府
希
望
從
社
會
聽
障

份
子
的
有
效
融
合
中
，
強
調
這
件
工
作
的
利
益
。
我
處
身
於
這
榮
譽
位
置
，
遵
照
人
民
對

我
的
期
望
，
我
已
經
將
我
的
努
力
方
向
轉
向
加
強
殲
障
者
和
他
們
的
家
庭
，
在
他
們
努
力

尋
找
適
當
訓
練
及
他
們
自
己
開
始
尋
找
工
作
場
所
時
給
予
協
助
。
為
了
幫
助
他
們
完
成
這

項
工
作
，
我
以
一
個
官
方
的
連
絡
點
身
份
在
此
為
聽
障
者
服
務
，
並
做
為
組
織
及
殲
障
自

助
會
和
那
些
一
置
身
於
復
健
方
案
之
實
現
的
人
之
中
間
橋
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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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位
先
生
女
士
，
我
已
經
試
若
以
指
明
這
系
統
結
構
的
某
些
事
項
來
解
釋
我
們
對
聽

障
者
的
協
助
系
統
。
同
時
，
我
了
解
我
無
法
閻
明
細
節
，
然
而
，
有
一
個
我
覺
得
必
讀
作

的
更
進
一
步
重
點
是•• 

如
果
沒
有
這
個
國
家
內
許
許
多
多
在
協
會
和
自
助
團
體
中
從
事
於

職
業
上
成
名
譽
上
工
作
的
公
民
的
努
力
或
沒
有
私
人
福
利
固
體
所
作
的
努
力
，
在
西
德
聯

邦
共
和
國
內
為
聽
障
者
提
供
適
當
程
度
的
輔
助
是
不
可
能
的
，
我
從
不
放
過
任
洞
融
會
對

這
些
一
獻
身
於
這
項
工
作
的
男
女
說
出
我
的
感
謝
和
認
同
。
他
們
使
我
們
向
了
解
並
促
進
殲

障
者
復
健
的
路
上
邁
進
了
一
大
步
，
使
其
走
向
自
助
。

各
位
先
生
女
士
，
感
謝
你
們
的
關
心
!




